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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发电机出租出售
收旧机械13588608700

厂房出租
松石西路第三层标准厂

房 出 租 ，1190 ㎡ 。

13858938377，675327

厂房出租

桐琴工业园一至二层，标

准厂房3600㎡，可用空地

1000㎡，200KV变压器，

独 门 独 户 。

13967918260

铜陵路厂房出租
万 达 广 场 附 近 ，钢 结

构 层 高 8 米 ，2500 平

方米-4000 平方米，有

行 车 ，办 公 室 300 ㎡ ，

宜 修 理 厂 、仓 库 、物

流 、 钢 带 等 。

13858934886，674772

婴幼托育园转让

证件齐全 18858945694

厂房出租

经济开发区金山东路全

新厂房出租，单层 1 万平
方 米 ，有 车 道 可 上 楼 。
跨度 15 米，承重 1.5 吨，
配电 2400KVA,天然气
管 道 已 接 入 ，可 分 租 。
18458089888

声 明
夏振飞遗失浙江永康农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司股金证一本，股金证
号：557257，声明作废。

营业执照遗失公告

永康市西城昱吉日用品

经营部遗失永康市工商

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6 月

1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

330784612079107 营业

执照（正本），声明作废。

永康市西城昱吉日用品

经营部

2022年8月4日

声 明

陈 发 寿 遗 失 浙 江 省 全

过 程 工 程 咨 询 与 监 理

管 理 协 会 核 发 的 专 业

监 理 工 程 师 培 训 合 格

证 书 ，证 书 编 号 ：专

监 师 01202200961 ，身

份 证 号 ：

330724196406015417，

声明作废。

因 316 省道建设工程电力线路改
造，造成九里口泵站停电，象珠水厂九
里口泵后供水村停水1天。具体停水范
围：象珠镇雅吕片、花街镇八字墙片，停
水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7 日（星期天）上
午 6：30 至 8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6：
30。请各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。因
停水造成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咨询电话：89299110、738910
永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

2022年8月5日

停水通知公 示
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

督 察 受 理 举 报 电 话 ：

0571-28193535；受理举报时

间：2022 年 8 月 1 日-8 月 19

日的工作日 8：30-12：00，14：

30-18：00。

面积 15000 平方米，适合开办汽车 4S 店

及电商办公，租金面议！有意者请联系！

联系人：胡先生 电话：18857966069

市区大型场地出租

2022年8月5日（第1454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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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3394号

徐静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上把赵

村 兴 赵 区 2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330722197802020818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任永刚与被告徐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适

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
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

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

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诉讼风险提

示等。原告诉讼请求：一、请求判令被告徐

静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1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

（2019年8月1日至2022年5月18日利息，

利息按年利率12%计算到款清之日）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、第

九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案由审判员章璐适用普

通程序独任审理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

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
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开庭审

理日期 2022 年 9 月 26 日上午 9 时 40 分，开

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。逾期未到庭

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3354号

浙江禄复科技有限公司（住所地：浙江

省永康经济开发区九鼎路100号内第二幢，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码 ：

91330784MA29LR8Q0A）：本院受理原

告金华伟力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禄复

科技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

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

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

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诉讼风险提示

等。原告诉讼请求：1.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

告浙江禄复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控制器

款 650000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（损

失从2022年6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

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计算至款清之日）；2.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

告承担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案由审

判员章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。自本公
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

15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6

日上午 9 时，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

庭。逾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3395号

曹州扬、郑萍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

道大溪塘村 258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：

330722198411130811、

330182198512012623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应建明与被告曹州扬、郑萍民间借贷纠纷一

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

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
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

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诉

讼风险提示等。原告诉讼请求：一、依法判

令被告一、被告二归还原告借款 25000 元；

二、依法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二承担本案全部

诉讼费用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案由审

判员章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。自本公

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

15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6

日上午 10 时，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

庭。逾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2802号

陈好：本院受理原告杨丹龙与被告陈好

合同纠纷一案。原告诉讼请求：1.依法判令

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欠款200000元并按月息

3.86%支付资金占用期间逾期利息至本息

清偿之日止；2.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

承担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
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、

权利义务告知书、举证通知书等材料。自本
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
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

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
2022 年 9 月 28 日 14 时 10 分在本院西门 5

楼 19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不到庭，本院
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2860号

被告：李永强，男，1967 年 10 月 26 日

出 生 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330722196710262313）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
永康市石柱镇新店村新中小区32号；被告：

朱妙华，女，1973 年 1 月 17 日出生（公民身

份号码：33072219730117232x），汉族，

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新店村新中小区 32

号：本院受理原告周君燕与被告李永强、朱

妙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们直接

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

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应诉
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告知书、民商

事诉讼须知、民事裁定书。原告诉讼请求：

一、判令被告李永强、朱妙华立即归还原告

借款 100000 元及利息（利息自 2021 年 3 月

14 日按月利率 1%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

止），暂算至起诉之日本息合计 164000 元；

二、判令被告李永强、朱妙华支付原告周君

燕为本案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7000元；三、

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
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

由审判员卢文伟于2022年9月23日9时20

分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

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

席裁判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2960号

应学良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芝英四

村 环 镇 西 路 109-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330722198511234511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谢涛与被告赵德平、应学良、永康市钛源日

用五金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，因

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

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

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

提示、民事裁定书、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

书等法律相关材料。原告诉讼请求：一、由

赵德平、应学良、永康市钛源日用五金厂共

同连带赔偿原告因提供劳务者受害造成的

伤残赔偿金、误工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住院

期间的伙食补助费、交通费、鉴定费、精神抚

慰金等各项损失，共计人民币 187921.3 元

（减 去 已 付 医 疗 费 22086.63 元 和 已 赔 偿

28000元）；二、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。自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

开庭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2 日 9 时，开庭地

点在本院第 3 号审判庭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

院将依法判决。

炎炎夏日，高温来袭，多地频发

热射病，持续的高温天气给一线建

设者带来严峻的“烤”验。为了关心

一线的工人们消暑降温，确保建设

项目的安全生产，7 月 26 日，广东腾

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康碧桂园玖

樟台项目开展了“夏日送清凉暨碧

桂园726安全生产日”主题活动。

为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，项

目部实行夏季错峰施工，避开中午

高温时段作业。同时，开展夏日送

清凉活动，持续给工友送去西瓜、藿

香正气水、饮料、绿豆汤等防暑降温

物资，确保一线建设者的安全和健

康。

此次高温慰问活动，不仅为一

线建设者送去了清凉，更送去了对

他们的关怀之情。一句句亲切的问

候，一份份暖心的慰问品，让一线建

设者备受感动。他们纷纷表示，将

继续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，确保各项

工作安全有序开展。

碧桂园·玖樟台项目
开展送清凉活动


